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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-零=-三年九月一日至=-零=-四年入月三十一日



墜

懲教帚人員子女教育信託綦金受託人

懲教墨亳長赧告書

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入月三十一日

《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》（第 1131 章，下稱該條

例）於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由立法局通過，並於同年七月一日實

紇。

2. 根據該條例第 4條的規定，基金受託人由懲教署署長擔任 。 本

人現根據該條例第 10條的規定，向立法會主席及議員提交基金

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經簽署及審計的帳

目報表丶審計署署長的赧告及基金的管理報告 。

3. 基金最初由信興禁圍主席兼董事長蒙民偉博士捐款 50 菡元成

立，宗旨是向在職及退休懲教助理及同等職系人員的子女發放補助金

及書籍補助金，提供經濟援助，讓他們接受高等教育，同時也讓這些

職員的偽殘子女接受教育。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八月

三十一日期間，基金合共收到港幣 1 , 045 菡元的捐款 ， 包拮李文達與

蔡美靈慈善基金捐出港幣 1,000 篙元，束華三院捐出港幣 20 篙元，郭

少明博士，SBS,JP捐出港幣 10 菡元，以及恒都電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捐

出港幣 1 5 菡元。

4. 基金委員 會議決並獲受託人噓認，在 二 零 一六年七月六日以

前收到並獲批准接納的捐款在累積基金 - 資本賬目入帳。由二零
一六年七月六日超，捐 款如指明是為了增加基金的資本，棓閽捐款會

在累積基金 - 資本帳目入帳，否則，收到的捐款獲批准接約後會
哦認為收入。

基金的宗旨

5. 該條例第 5條規定，受託人須以委員會還其絕對酌情権決定而

指示的方式，為以下宗旨而運用基金：

(a) 就懲教助理及同等職系人員的子女的禹等教育及其附屬

目的提供協助及方便；



(b) 就懲教助理及同等職系人員的傷殘子女的教育及塔訓提

供協助及方便；及

(c) 為上述子女提供繼續上述研修和接受上迪教育及垮訓的

機會 。

委員會

6. 基金委員 會根據該條例第 6條成立，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 。 投資

顧問委員會根據該條例第 9(2)條·成立，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。

7. 基金委員會須就撥款發放補助金及書籍補助金的事宜，作出

決策和決定 。 該條例第 9條規定，受託人可按委員會建議，將基金的

任何款項投資在《受託人條例》（第 29章）特准由信託基金投資的投資

項目。然而，受託人亦可按委員會建議 ， 並經投資顔問委員會的事先

批准，將基金的任何款項投資在並非特准由信託基金投資的投資項
目 。

委員會會議

8. 年內，基金委員會在二零二因年七月十八日舉行會議，審議

接獲的申請，並決定撥款方法。委員會維認下列類別人士可獲優先考

慮：

(a) 本港全日制大學學生；

(b) 接受全日制教育或訓練的侷殘子女；及

(c) 本港全日制專上學院學生（視乎是否有款項可用） 。

9. 投資顧問委員會成員在年內不時交換意見，以決定投資事宜 。

投資概要載於附錄 III 。

補助金

10. 基金委 員 會 在二 零 二因年七月十八日的會議後，支出了港幣

1 ,900 , 202元撥款予 獲得助學金的申請人 。

11. 截至二零 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，累 積基金為港幣 30 , 952,835 元，

2 



其中包括港幣 11,866,519元的資本 ， 港幣 22,592,184元的累積盈餘，

以及為負值的港幣 3 , 505,868元的投資重估儲備 。

核數師

12. 一九八四年三月，當時的香港總督根據該條例第 10(2)條，委

任核數署署長（現稱審計署署長）擔任基金的核數師 。

13. 經審計的基金財務赧表已經備妥，核麩師報告和經簽署的財

務報表載於附錄IV 。

致謝

14. 本人在此威謝基金委員會的主席、委員及其他有關人員所作

貢馱，令基金的運作符合懲教署職員的最佳利益 。 本人亦戚謝投資顧

問委員會努力不懈，在股票及金融市場波動的情況下仍能令投資獲

利，並令基金保持高度穩健，得以實行其宗旨 。 截至二零二四年八月

三十一日止年度，來自投資及銀行利息的收入共港幣 973 , 539 元 。

15. 最後，本人亦在此戚謝審計署署長提供專業服務，審計基金

的財務報表 。

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

懲教署署長 且卧

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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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教墨人員子女教有信託綦金委員會
（載至二零二四年入月三十一日）

主席 : 李君豪先生 ， BBS

委員 ：李梓敬議員

義務司庫

義務秘書

懲教助理及同等職系代表－

二級懲教助理李穎傑先生

二級懲教助理黃徂兒女士

懲教署署長代表－

懲教署助理署長何國文先生

教育局當任秘書長代表－

首席教育主任鄭國仁先生

懲教署福利主任（由懲教署署長委任）－

監督（職員闕係及福利）李佩玲女士

高級庫務會計師陳穎賢女士

（懲教署）

行政主任（職員閼係及福利）區靜宜女士

（懲教署）

阻



懲教墨人員子女教育信託碁金

投實甂問委員會

（載至二零二四年入月三十一日）

主席 ：羅文生先生

委員 ：譚毓楨女士

義務司庫

義務秘書

揚奮彬先生， BBS, MH 

羅詠詩女士， BBS, JP 

郭純恬先生

高級庫務會計師陳穎賢女士

（懲教署）

行政主任（職員關係及福利）區靜宜女士

（懲教署）

附錄 II



附錄 I I I 

懲教謩人員子女教育信託綦金

至二二四入三一日投－報及銀一現金款

拉

月几啞
又示

持股量

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－ H股

冠君產業信託

中國移動有限公司

中電控股有限公司

惶生銀行有限公司

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

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
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－ H 
股

具團 － W

騰訊控股有限公司

盈富基金

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

680,000股

445,000股

8,000股

36,500股

15 ,000股

20,000股

52,306股

10,000股

145,000股

500股

5,000股

172,000股

40,000股

3

只

2,052,005 

1 , 858 , 539 

669,006 

2,158,846 

2,005,355 

2,334,629 

263,972 

971 , 569 
976,650 

95,400 

2 , 208,229 

4,658,982 

l, 8 l 9, 1 49 

2 2,033 l 

2,400,400 

823,250 

609,200 

2,551 ,3 50 
1 , 414,500 

1,302 , 000 

332,143 

2,404,000 
649,600 

59,100 

1,910,000 

3,200,920 

9 l O, 0 O O 

l 8, 5 6 6, 4 6 3 

tt: 在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內
價顔示。

銀往』囝款

(b) 
年終買盤價

港元

(b)-(a) 
重估收益／

（虧損）
港元

348,395 

(1,035,289) 

(59 ,806) 

392,504 

(590,855) 

(1,032,629) 

68,171 

1,432,431 
(327 ,0.50) 

(36 ,300) 

(298,229) 

(1,458,062) 

(9O9,l49) 

(3, 5 O 5, 8 6 8) 

，股票價值以年終市買盤

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（滙豐銀行 ）開立的商業儲蓄帳戶

在滙豐銀行開立的往來帳戶

在中國銀行（香港 ）有限公 司開立的綜合戶口

港元

695,622 

134,017 

495 

830,134 



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

附錄 IV


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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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師報告  

致立法會  
 

 

意 見  
 

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4至 17頁 的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財

務 報 表 ，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

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、 全 面 收 益 表 、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

表 ，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，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。  

 

我 認 為 ，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

會 計 準 則 》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於 二 零 二

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 流

量，並 已 按 照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(第 1131章 )第 10 (1 )

條 妥 為 擬 備 。  

 

 

意 見 的 基 礎  
 

我 已 按 照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第 10(2 )條 及 審 計 署 的

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。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， 詳 載 於 本 報 告

「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」 部 分 。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， 我

獨 立 於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，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

責 任 。 我 相 信 ，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

提 供 基 礎 。  

 

 

懲 教 署 署 長 就 財 務 報 表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
 

懲 教 署 署 長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

則 》 及 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第 10(1 )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

肯 的 財 務 報 表 ，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，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

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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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， 懲 教 署 署 長 須 負 責 評 估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

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，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，

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。  

 

 

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
 

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

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，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。 合 理 保

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，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

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， 如

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

濟 決 定 ，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  

 

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，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

專 業 懷 疑 態 度 。 我 亦 會 ：  

 

—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

風 險 ；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；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

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 ， 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 。 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

、 偽 造 、 蓄 意 遺 漏 、 虛 假 陳 述 ，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， 因 此

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，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

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；  

 

— 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，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。 然 而 ，

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

性 發 表 意 見 ；  

 

—  評 價 懲 教 署 署 長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，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

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；  

 

—  判 定 懲 教 署 署 長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， 並

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，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， 而 且

可 能 對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

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。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， 則 有 必

要 在 審 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。

假 若 所 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，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

師 報 告 。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

證 。 然 而 ，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

基 金 不 能 繼 續 持 續 經 營 ；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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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、 結 構 和 內 容 ， 包 括 披 露 資 料 ，

以 及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 肯 反 映 交 易 和 事 項 。  

 

我 與 懲 教 署 署 長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

事 項 ，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計 署 署 長   審 計 署  

署理首 席 審 計 師   香 港  

張瀠代 行   金 鐘 道 66 號  

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九 日  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高 座 6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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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 
 
 
 附 註  2024 2023 
  港元 港元 

 
非流動資產  
 

   

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 
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

 
3 

  
18,566,463 

  
18,614,718 

      
流動資產  
 

   

   應收帳款  4  108,192  94,577 
      
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5  12,278,180  2,768,465 
   12,386,372  2,863,042 
資產淨值  30,952,835  21,477,760 
    
累積基金     

 
   資本  
 

 11,866,519 11,866,519 

   累積盈餘  
 

  22,592,184  13,068,854 

   投資重估儲備    (3,505,868)  (3,457,613) 
 30,952,835  21,477,760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0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 
 
 
 
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主席  

懲教署署長黃國興  李君豪  
二零二五年四月九日  二零二五年四月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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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 

 
 

附註           2024          2023 
  港元  港元 

 
收入  
 

  

  捐款  
 

 10,450,000  3,880,000 

  股息收 入  
 

   811,888  903,088 

  利息收入  6 
 

        161,651 73,625 

  淨匯兌虧損  
 

(7)  (6) 

   11,423,532  4,856,707 
     
   

 
支出  
 

  

  為僱員子女提供教育援助  
 

(1,844,202) (1,795,800) 

  為僱員傷殘子女提供教育援助  
 

 (56,000)  (56,000) 

 (1,900,202) (1,851,800) 
     
年度盈餘   9,523,330     3,004,907  
   
 
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0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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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表  

 
 

      2024 
   港元 

     2023 
      港元 

     
 年度盈餘  9,523,330  3,004,907 
     

 其他全面虧損  
 
不 會 於 其 後 重 新 分 類 至 收 支 帳 目

的 項 目 ︰  
 

   

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

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   

 重 估 時 的 公 平 值 變 動  (48,255)  (1,906,304) 
     
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9,475,075   1,098,603 

 
  

 
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0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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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權 益 變 動 表  
 
 

      2024 
   港元 

     2023 
      港元 

     
 資 本  

    
  年初及年終結餘  11,866,519  11,866,519 
  

累 積 盈 餘  
 

   

  年初結餘  
 

13,068,854  10,063,947 

  年度盈餘  
 

   9,523,330  3,004,907 

  年終結餘  22,592,184  13,068,854 
      
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 

 
      

  年初結餘  
 

(3,457,613)  (1,551,309) 

 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 (48,255)    (1,906,304) 
      
  年終結餘  (3,505,868)  (3,457,613) 
      
 年 終 累 積 基 金 總 額  30,952,835  21,477,760 
  

 
   

 隨 附 附 註 1至 1 0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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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現 金 流 量 表  
 

 

附註  

2024     2023  

 港元    港元  
 

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  

年度盈餘  9,523,330   3,004,907  

調整項目︰       

利息收入  (161,651)   (73,625)  

股息收入  (811,888)   (903,088)  

淨匯兌虧損  7     6  

營運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 8,549,798   2,028,200  

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  

 已收利息  103,335   76,915  

 已收股息  856,589   786,111  

 購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

的金融資產 

  
- 

   
  (2,052,005) 

 

投資活動所得／ (所用 )的現金淨額  959,924   (1,188,979)  
      
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淨額  9,509,722   839,221  

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 2,768,465    1,929,250  

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 (7)   (6)  

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5   12,278,180     2,768,465 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0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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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

 
1 .  概 況  
 

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(基 金 )根 據 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

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 1 1 3 1章 )第 3 ( 1 )條 的 規 定 設 立 ， 基 金

的 宗 旨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就 懲 教 助 理 及 同 等 職 系 人 員 的 子 女 的 高 等 教 育 及 其 附

屬 目 的 提 供 協 助 及 方 便 ；  
 
( b )  就 懲 教 助 理 及 同 等 職 系 人 員 的 傷 殘 子 女 的 教 育 及 培 訓

提 供 協 助 及 方 便 ； 及  
 
( c )  為 上 述 子 女 提 供 繼 續 上 述 研 修 和 接 受 上 述 教 育 及 培 訓

的 機 會 。  
 

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為 香 港 港 灣 道 1 2號 灣 仔 政 府 大 樓 2 4樓 。  
 
 
2 . 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 
 

( a ) 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 
 
 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

條 例 》第 1 0 ( 1 )條 的 規 定，以 及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

會 計 準 則 (此 乃 綜 合 詞 彙，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

有 適 用 的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、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)
製 備 。 基 金 採 納 的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列 載 如 下 。  

 
 ( b ) 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的 基 準  
 
  財 務 報 表 按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擬 備，惟 按 公 平

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則 按 公 平 值 計 量，相 關

的 會 計 政 策 於 下 文 附 註 2 ( d )解 釋 。  
 

 擬 備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

層 作 出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。 該 等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

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施 ， 以 及 資 產 、 負 債 、 收 入 及 支 出 的 呈

報 款 額。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均 按 以 往 經 驗 及 其 他 在

當 時 情 況 下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。倘 若 沒 有 其 他 現 成

數 據 可 供 參 考，則 會 採 用 該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

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。 估 計 結 果 或 會 與 實 際 價 值

有 所 不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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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 等 估 計 及 其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 。 如 修 訂 會

計 估 計 只 會 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， 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

認 有 關 修 訂 ； 如 修 訂 會 影 響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， 則 會

在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。  

  

基 金 在 應 用 其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

判 斷 。 無 論 是 現 時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主 要 假 設 ， 或 在 報 告 日

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其 他 主 要 不 明 朗 因 素 ， 皆 不 足 以 構

成 重 大 風 險 而 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

訂 。  

 

( c )  新 增 及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影 響  
 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

報 告 會 計 準 則，並 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

早 採 納 。 適 用 於 本 財 務 報 表 呈 報 年 度 的 會 計 政 策 ， 並 未

因 這 些 發 展 而 有 任 何 改 變 。  
 

基 金 並 無 提 早 採 納 於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任 何 修 訂、新

準 則 及 詮 釋 ，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基 金 相 關 的 內 容 。  
 
 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開 始 的

會 計 期 生 效  
 

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 8 號

「 財 務 報 表 的 列 報 和 披 露 」  
二 零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

 
基 金 現 正 評 估 該 等 修 訂、新 準 則 及 詮 釋 於 初 始 採 納 期 間

預 期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基 金 至 今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採 納 該 等 修

訂 、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

響 。  
 

( d ) 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 
 
( i )  初 始 確 認 及 計 量  

 
基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條 款 其 中 一 方 當 日 確

認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。這 些 資 產 及 負 債 初 始

時 按 公 平 值 計 量，並 加 上 或 減 去 因 收 購 金 融 資 產 或

發 行 金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。關 於 基 金 如

何 釐 定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的 解 釋 載 於 附 註 8。 購 入 及

出 售 金 融 工 具 於 交 易 日 確 認，即 基 金 承 諾 購 入 或 出

售 有 關 工 具 之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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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 
 
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基 金 選 擇 把 為 策 略 目 的 或 較 長 期 投 資 目 的 而 持 有

的 全 部 股 票 證 券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計

量。是 項 選 擇 於 初 始 確 認 時 在 個 別 工 具 的 基 礎 上 作

出 ， 且 一 經 作 出 不 可 撤 銷 。  
 

該 等 股 票 證 券 因 公 平 值 變 動 所 產 生 的 收 益 及 虧 損

於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內 確 認，且 並 沒 有 於 其 後 重 新 分 類

至 收 支 帳 目，包 括 在 註 銷 確 認 時。這 些 損 益 會 另 行

誌 入 投 資 重 估 儲 備，而 累 計 金 額 則 在 出 售 投 資 時 撥

入 累 積 盈 餘。除 非 這 些 投 資 的 股 息 明 確 代 表 收 回 部

分 投 資 成 本 ， 否 則 會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。  
 
基 金 將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分

類 為 非 流 動 資 產，除 非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

金 管 理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擬 在 報 告 日 之 後 的 1 2 個 月

內 把 有 關 投 資 變 賣 ， 則 作 別 論 。  
 

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這 些 資 產 包 括 應 收 帳 款 和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。這

類 資 產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，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

本 金 及 利 息，它 們 其 後 以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

計 量 。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虧 損 準 備 根 據 附 註 2 ( d ) ( i v )
所 述 的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模 型 計 量 。  
 
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

本 值，以 及 攤 分 和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

的 方 法。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 將 該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

在 有 效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現 金 收 支，折 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

的 帳 面 總 值 或 該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

貼 現 率。基 金 在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，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

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，但 不 會 計 及 預

期 信 貸 虧 損。有 關 計 算 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

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、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

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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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註 銷 確 認  
 

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利 屆 滿 時，或

當 基 金 已 轉 讓 該 金 融 資 產 連 同 擁 有 權 的 絕 大 部 分

風 險 和 回 報 時 ，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。  
 
( i v ) 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 
 

對 於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，基 金 以 預 期 信

貸 虧 損 釐 定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。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

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無 須 進 行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評

估 。  
 
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以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貸 虧 損。這

些 虧 損 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

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額，並 按 實 際

利 率 折 現 。 有 關 虧 損 以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基 礎 計 量 ：  
 
-  1 2  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

具 的 信 貸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)︰ 這 是 預 期 在 報 告

日 後 1 2  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虧

損 ； 或  
 
- 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

具 的 信 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)︰ 這 是 預 期 在 金 融 工 具

的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所 引 致 的

虧 損 。  
 
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

大 幅 增 加 時，基 金 會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在 報 告 日 和 在 初

始 確 認 日 期 評 估 的 違 約 風 險。在 評 估 風 險 時，如 ( i )
借 貸 人 不 大 可 能 對 基 金 履 行 全 部 還 款 責 任 ； 或 ( i i )
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 0日 ，基 金 會 視 為 出 現 違 約 事 件 。

基 金 考 慮 合 理 及 有 憑 證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，包 括 過

往 經 驗 及 無 須 以 過 度 成 本 或 人 力 取 得 的 具 前 瞻 性

資 料 。  
 
在 上 一 個 報 告 期 被 確 認 為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的

金 融 資 產，若 其 信 貸 質 素 改 善 並 扭 轉 先 前 作 出 信 貸

風 險 大 幅 增 加 的 評 估，則 虧 損 準 備 由 期 限 內 預 期 信

貸 虧 損 轉 撥 至 1 2  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。  
 
如 沒 有 合 理 期 望 可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，金 融 資 產 會

被 撇 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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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捐 款  
 
 捐 款 在 收 到 及 獲 批 准 接 納 後 即 確 認 為 收 入，惟 指 明 用 以

增 加 基 金 資 本 的 捐 款 則 除 外。該 等 捐 款 在 累 積 基 金 — 資

本 帳 目 項 下 入 帳 。  
 

( f )  收 入 確 認  
 
 來 自 上 市 股 票 證 券 的 股 息 收 入 於 股 價 除 息 時 確 認。 利 息

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以 應 計 方 式 確 認 。  
 
( g )  教 育 援 助  
 
 教 育 援 助 於 委 員 會 批 准 及 須 支 付 時 確 認 為 支 出 。  
 
( h )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 
  

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包 括 銀 行 現 金 和 原 於 三 個 月 內 到

期 的 定 期 存 款 。  
 

( i )  外 幣 換 算  
 

港 元 是 基 金 在 主 要 經 濟 環 境 營 運 時 使 用 的 貨 幣。年 內 的

外 幣 交 易 使 用 交 易 當 日 外 幣 兌 港 元 的 即 期 匯 率 換 算 為

港 元。外 幣 面 值 的 貨 幣 資 產 和 負 債 金 額 則 按 照 報 告 日 的

收 市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。 匯 兌 損 益 於 收 支 帳 目 中 入 帳 。  
 
 
3.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
 

基 金 把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票 證 券 指 定 為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

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， 這 些 股 票 證 券 是 作 為 長 遠 策 略 性 投 資 而 持

有 。  
 

  2024 
港元 

   2023 
港元 

 

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股 票 證 券 ，  
以 公 平 值 計 算  

 
18,566,463 

    
18,614,7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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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應收帳款      
  2024 

港元 
 

 2023 
港元 

應收股息   49,876  94,577 
應收利息   58,316     - 

  108,192  94,577 
 

 

5.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    
  2024 

港元 
 

 2023 
港元 

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 11,448,046  - 
銀行現金  830,134  2,768,465 
 12,278,180  2,768,465 

 

6. 利息收入      
  2024 

港元 
 

 2023 
港元 

銀行利息   161,651  73,625 
 
7 . 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 

 
基 金 的 金 融 工 具 包 括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

產 、 應 收 帳 款 和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。 下 文 闡 述 這 些 金 融 工

具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風 險 。  
 

( a )  信 貸 風 險  
 

信 貸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一 方 持 有 者 會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

而 引 致 另 一 方 蒙 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 。 在 報 告 日 ， 基 金 金

融 資 產 承 受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 額 ， 與 金 融 資 產 帳 面 值 相

等 。  
 

 為 盡 量 減 低 定 期 存 款 和 銀 行 現 金 引 致 的 信 貸 風 險，所 有

定 期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均 存 放 於 香 港 有 信 譽 的 持 牌 銀

行 。 因 此 ， 基 金 所 承 受 的 信 貸 風 險 被 視 為 有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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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報 告 日，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的 信 貸 質 素，根 據 穆 迪 指

定 的 評 級 分 析 如 下 。  
 

 2024 
港元 

 

 2023 
港元 

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的  
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 

A a 1至 A a 3  6,530,134  2,768,465 
A 1至 A 3     5,748,046  - 

 12,278,180  2,768,465 
 

雖 然 其 他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

定，但 是 基 金 估 計 其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甚 為 輕 微，因 此 無 需 作

虧 損 準 備 。  
 

( b )  巿 場 風 險  
 

巿 場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變 數 如 股 票 價 格、利 率 及 貨 幣 匯 率 的

變 動 ， 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的 風 險 。  
 
( i )  股 票 價 格 風 險  
 

股 票 價 格 風 險 指 因 股 票 價 格 變 動 而 產 生 虧 損 的 風

險。基 金 於 股 票 證 券 的 投 資 承 受 所 有 股 票 證 券 固 有

的 股 票 價 格 風 險 ， 即 所 持 有 股 票 的 價 值 可 升 可 跌 。  
 
基 金 持 有 一 個 屬 分 散 的 投 資 組 合 。 為 管 理 股 票 價 格

風 險，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投 資 顧 問 委 員

會 和 委 員 會 負 責 監 察 投 資 組 合 的 表 現 ， 以 及 定 期 檢

討 基 金 的 投 資 策 略 。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，

假 如 股 票 證 券 的 巿 價 增 加 ／ 減 少 1 0 %  ( 2 0 2 3 ：

1 0 % )，在 所 有 其 他 變 數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，預 計 年

度 其 他 全 面 虧 損 會 減 少 ／ 增 加 1 , 8 5 7 , 0 0 0 港 元

( 2 0 2 3： 1 , 8 6 1 , 0 0 0港 元 )。 以 上 敏 感 度 分 析 假 定 於 報

告 日 已 發 生 此 等 市 價 變 動，並 已 應 用 於 當 日 已 存 在

的 股 票 證 券 。  
 

( i i )  利 率 風 險  
 

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因 市

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

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。  
 

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

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由 於 基 金 的 定 期 存 款 均 按 固 定



- 1 6 -  

利 率 計 息 ， 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 ， 它 們 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

跌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它 們 均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 ， 市 場 利

率 變 動 將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基 金 的 年 度 盈 餘 ／ 虧

絀 。  
 
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

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無 須 面 對 重 大 的
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， 因 為 浮 息 金 融 工 具 的 利 息 收 入

並 不 多 。  

 

( i i i )  貨 幣 風 險  
 

貨 幣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因 貨

幣 匯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由 於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四 年

及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持 有 以 外 幣 計 價 的 金 融

工 具 金 額 不 大 ， 因 此 基 金 沒 有 重 大 貨 幣 匯 兌 風 險 。  
 
8 .  公 平 值 計 量  
 

( a )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等 級  
 

下 表 載 列 於 報 告 日 金 融 工 具 按 公 平 值 定 期 計 量 的 帳 面

值 ， 並 按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 3號 「 公 平 值 計 量 」 所 界

定 的 三 級 公 平 值 等 級 分 類 。  
 

 2 0 2 4   2 0 2 3  
 第 1級  

港 元  
 總 額  

港 元  
 第 1級  

港 元  
 總 額  

港 元  
 
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股 票 證 券  

-  於 香 港 上 市  
 

18,566,463 
  

18,566,463 
  

18,614,718 
  

18,614,718 
 
沒 有 金 融 工 具 歸 類 為 第 2級 或 第 3級 。 於 報 告 年 度 ， 上 述

等 級 之 間 並 無 轉 撥 。  
 
公 平 值 等 級 的 三 個 級 別 是 ︰  
 
第 1 級 :  公 平 值 即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上 的 報

價 (未 經 調 整 )；  
 

第 2 級 :  公 平 值 按 與 資 產 或 負 債 有 關 的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

而 釐 定，當 中 包 括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即 價 格 )
或 不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即 自 價 格 引 申 )，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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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包 括 第 1 級 所 運 用 的 報 價 ； 及  
 
第 3 級 :  釐 定 公 平 值 的 參 數 ， 並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到 的 市 場

數 據 (不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)。  
 

( b )  估 值 方 法 及 主 要 參 數  
 
列 入 第 1 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以 它 們 於 報 告 日 的 市

場 報 價 釐 定 ， 惟 並 無 扣 除 任 何 估 計 的 未 來 銷 售 成 本 。  
 
其 餘 所 有 金 融 資 產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 不 大 的

金 額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列 帳 。  
 

9 .  資 本 管 理  
 
 基 金 的 資 本 結 構 包 括 資 本 、 累 積 盈 餘 和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。 基 金

管 理 資 本 的 目 標 如 下 ：  
 

-  遵 守 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； 及  
 

-  維 持 穩 固 的 資 本 基 礎 ， 以 履 行 上 文 附 註 1  所 述 的 基 金 宗

旨 。  
 
基 金 管 理 資 本 時 ， 會 確 保 在 計 及 其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要 、 日 後

債 務 及 財 務 承 擔 後 ， 資 本 水 平 仍 足 以 應 付 日 後 開 支 。  
 
 
1 0 . 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 

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《 懲 教 署 人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

例 》 第 1 1 ( 1 )條 承 擔 本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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